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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10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

 

承認事項 

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 由：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，提請 承認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告、合併財務報告業已編製完

竣。 

        二、上開個體財務報告、合併財務報告，併同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國富以及

賴家裕會計師擬出具之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。 

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 由：109年度虧損撥補案，提請 承認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 109年度期初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(以下同) 237,738,620元，精算損益

貸    

        記未分配盈餘 86,590元，調整後期初待彌補虧損為 237,652,030元，本期稅後

淨 

        利為 13,079,166元，期末待彌補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224,572,864元，故 109年

度 

        不分配盈餘。 

 

討論事項 

 

第 一 案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案。 

說  明：為因應營運管理與強化公司治理，故修訂本公司章程，條文修訂對照表。 

 


